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１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２

、公司拟通过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３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司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４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上述工作完

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届时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条件。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奋进投资的股东潘叶江先生、潘垣枝先生、潘锦枝先生系潘权枝先

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潘权枝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以下事项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逐项表决。

１

、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公司拟通过向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

权，其中发行股份不超过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支付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

行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２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交易价格由双方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

协商确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４

、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奋进投资及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①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规定，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通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７．８０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５０

元

／

股）。 待评

估报告正式出具后，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以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②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

９０％

。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通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按照现行相关规

定办理，即按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确定，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６．７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份数。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

４

）发行数量

①

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数量

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拟向交易对方奋进投资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待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双方将签署补

充协议，以确定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②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发行价格和拟募集配套资金额度为测算依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公司本次向奋进投资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登记至奋进投资名下之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公司本次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登记至其名下之次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台新的规定，将按照新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５

、期间损益

百得厨卫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奋进投资承担。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６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百得厨卫在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享有。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７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本次整合的绩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９

、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自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日。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此议案系预案。 待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补充完善该文件并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予以审

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第四条的相关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１

、标的资产涉及的立项、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奋进投资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

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２

、标的资产的完整性

百得厨卫系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出资不实以及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 百得厨卫股权没有设置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亦不存在任何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处罚等

情形。 奋进投资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百得厨卫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采购、

生产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百得厨卫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将有助于延伸公司的产业链、丰富公司产品种类，提升

公司产品研发能力、增加客户数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交易对方奋进投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百得厨卫未来三年

实现的利润作出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突

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百得厨卫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百得厨卫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

时，奋进投资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采取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措施以及避免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作出了书面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本议案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包括公司

及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交易的具体方案、标的资产基本情况、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

的报批事项及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交易双方的声明和承诺以及相关的风险

说明等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山华帝燃具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此议案系预案。 待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补充完善该文件并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予以审

议。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奋进投资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由

９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公司通过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

权，标的资产定价以评估净值为依据，在不高于评估净值范围内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拟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

过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７．８０

元

／

股，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还就交易双方基本情况、目标公司及标的资产、标的资产的定价及认购方式、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发行基本情况、现金支付、利润补偿原则、期间损益的处理、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

安置、资产交割及过渡期安排、股份锁定期安排、补充协议、税费承担、保密义务、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和解除、争议解决、协

议的生效条件等事项作出了明确约定。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中介机构如下：

１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２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

３

、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

４

、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

上述中介机构均具有从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的相关资格。 其中，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保荐人资格。

（八）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１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和确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等）；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和市场情况，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具体相关事宜；

３

、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５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锁定和挂牌交易等相关事宜；

６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相应修改与公司注册资本等有关的公司章程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包括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７

、 决定并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中介机构；

８

、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日。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股东大

会。 待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

以上第（一）、（二）、（六）、（八）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预案之独立意见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奋进投资持有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

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已仔细阅读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规定，我们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

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２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标的资产

的定价不高于该资产评估机构按照收益现值法确定的评估净值。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以及标的资产定价

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公司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相关议案由

９

位非关联董

事表决。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强公司主业，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 我

们认为，本次交易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５

、公司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已经审议和披

露的本次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独立董事：陈共荣、彭世尼、任 磊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奋进投资持有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

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向我们提供了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后，就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事

前予以认可。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强公司主业，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和避

免同业竞争。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共荣、彭世尼、任 磊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声明与承诺函

基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帝股份”）拟通过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本公司持有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作为华帝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在此声明并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向华帝股份及其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充分披露了百得厨卫及本公司所持百得厨卫股权的全部资料和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历史沿革、相关权证、业务状况、人员等所有应当披露的内容。 本公司保证所提供该等资料和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个别与连带法律责任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上市公司名称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住所

：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５

交易对方

：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之一五楼

Ａ

区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

料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

性。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审批机关

对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

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１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华帝股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百

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其中发行股份不超过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支付现金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关联交易。

２

、交易合同的签署及生效：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加盖公

章并经华帝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立即生效。

３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资产评估报

告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目前相关资产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据初步估算，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３．８０

亿

元，相对于未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３２

，

６７０

，

８４７．３８

元，增值率约为

６３．３２％

。

４

、 交易对价的支付及定价方式： 华帝股份向奋进投资发行不超过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同时向奋进投资支付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现金。

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７．８０

元

／

股 （不低于华帝股份审议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首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７．５０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华帝股份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的

变动。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７５

元

／

股。 最

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底价，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总股本不超过

３０２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亦将

作相应调整。

５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安排：奋进投资承诺，除非出现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的情形或华

帝股份与本公司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公司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帝股份回购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华帝股份的股票（包括华帝股份在该期间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本公司增持的华帝股份的股票）。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认购的股份自完成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如果证监会或者深圳交易所出台新的规定，将按照新规定执行。

６

、交易对方的补偿承诺：鉴于本次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根据百得厨卫的初步盈利预

测及预估值结果，交易对方奋进投资承诺：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３

，

８０６

万元、

４

，

１７９

万元和

４

，

３９３

万元。 鉴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计、 评估工作尚未完

成，因此奋进投资最终实际承诺的业绩以上述金额与评估报告中的金额孰高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补偿测算期间（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如百得厨卫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则在上述补偿

测算期间，交易对方奋进投资将对华帝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方式为：奋进投资以其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优先进行

补偿；对于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余额，由奋进投资以现金进行补偿。

７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涉及的相

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

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９

、关于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特别说明，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节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相关风险。

１０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开始停牌。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涉及停牌事项的公告已披露完毕，本公司股票将自本

预案公告之日起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复牌后可能出现股价波动，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一

、

一般术语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华帝股份

、

股

份公司

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５

九洲实业 指 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百得厨卫

、

交易标的

、

标的公司 指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奋进投资所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

奋进投资

、

华创投资

、

认购

人

指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更名前为中山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

收购

指

华帝股份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

，

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

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元 指 人民币元

章程 指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承诺利润 指

交易对方承诺的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

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若

《

评估报告

》

所确定的盈

利预测净利润较高的

，

以

《

评估报告

》

的盈利预测净利润为准

实际利润 指

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净利润

（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承诺年度 指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限售期 指

奋进投资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已达标承诺利润 指 经百得厨卫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际利润达到或超过当期承诺利润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

，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

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公司股份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本

预案

指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签署的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财务顾问意见 指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

定价基准日 指

华帝股份董事会通过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

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组而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的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股份发行结束 指

奋进投资及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本次认购的华帝股份股票登记至其名

下之次日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商标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百得集团

、

百得电器 指

广东百得集团有限公司

，

更名为百得集团之前的名称为中山市百得电器有限公

司

百得燃气 指 中山市百得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优普电器 指 中山市优普电器有限公司

优加电器 指 中山市优加电器有限公司

同邦包装 指 中山市同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海卡电器 指 中山市海卡电器有限公司

盈大房地产 指 中山市盈大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万家乐 指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二

、

专业术语

中国

ＣＣＣ

认证

、

３Ｃ

认证 指

ＣＣＣ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认证

，

是中国产品强制认证的英文缩写

ＣＥ

认证 指

ＣＥ

（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é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ｅ

），

是一种欧盟的安全认证标志

ＣＳＡ

认证 指

ＣＳＡ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认证

，

加拿大标准协会对电器

、

电脑设备等

方面的所有类型的产品提供的安全认证

ＧＳ

认证 指

ＧＳ

（

Ｇｅｐｒｕｆｔｅ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

），

ＧＳ

认证是按照欧盟统一标准

ＥＮ

或德国工业标准

ＤＩＮ

进

行检测的一种自愿性认证

，

是欧洲市场公认的德国安全认证标志

ＡＧＡ

认证 指

ＡＧ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认证

，

澳洲燃气协会提供的有关气体产品

、

电子

产品和管道产品的认证

ＣＢ

认证 指

ＣＢ

体系

（

电工产品合格测试与认证的

ＩＥＣ

体系

）

是

ＩＥＣＥＥ

运作的一个国际体系

，

ＩＥＣＥＥ

各成员国认证机构以

ＩＥＣ

标准为基础对电工产品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

其测

试结果即

ＣＢ

测试报告和

ＣＢ

测试证书在

ＩＥＣＥＥ

各成员国得到相互认可的体系

ＵＬ

认证 指

ＵＬ

（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

）

是美国保险商试验所的简写

ＵＬ＆ＣＵＬ

认证

指

ＵＬ

（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

）

是美国保险商试验所的简写

。

ＣＵＬ

标志是用于

在加拿大市场上流通产品的

ＵＬ

标志

。

具有此种标志的产品已经过检定符合加拿

大的安全标准

，

这些标准与美国的

ＵＬ

引用的标准基本相同

ＥＭＣ

认证 指

ＥＭＣ

（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

是电磁兼容性

，

其定义为设备和系统在其电

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ＥＴＬ

认证 指

ＥＴ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

是美国电子测试实验室的简称

。

ＥＴＬ

可根据

ＵＬ

标准或美国国家标准测试核发

ＥＴＬ

认证标志

，

也可按照

ＵＬ

标准或美国国家标

准和

ＣＳＡ

标准或加拿大标准测试核发复合认证标志

ＬＶＤ

认证 指

ＬＶＤ

（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是低压电源指令

ＳＡＡ

认证 指

ＳＡＡ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

是澳大利亚标准协会

，

进入澳大利亚市

场的电器产品必须符合

ＳＡＡ

认证

。

ＯＥ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原始设备制造商

，

是受托厂商按原厂之需求与授

权

，

依特定的条件而生产

，

所有的设计图等都完全依照上游厂商的设计来进行

制造加工

ＯＤ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原始设计制造商

，

是在产品设计与发展的活动上

，

经

由高效能的产品开发速度与具竞争力的制造效能

，

满足客户需求

ＥＲＰ

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企业资源计划

，

针对物资资源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财务资源管理

、

信息资源管理集成一体化的企业管理软件

四级市场划分 指

一级指直辖市

、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大型城市

；

二级市场指地级市和发达

的县级市

；

三级市场指县城和发达的乡镇

；

四级市场指乡镇市场

“

蓝火苗

”

认证 指

由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

，

在燃气热水器

等厨房用品上实施的产品质量认证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Ｖａｔｔｉ Ｇａｓ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

：

华帝股份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１１－３０

工商登记号

：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７６

注册资本

：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元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黄文枝

注册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

办公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

邮 编

：

５２８４１６

电 话

：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传 真

：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８６１３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ｖａｔｔｉ．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燃气具系列产品

，

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器具

，

家庭厨房用品

，

家用电器及配件

，

自产产品的

售后服务

。

企业自有资产投资

，

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１

年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根据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华审字

２００１

（

４５５

）号《审计

报告》的结果，将公司截止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５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实收资本

８

，

６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盈余公积

４

，

７７３

，

２０６．９１

元，未分配利润

３９

，

９３４

，

７９３．０９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为

５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经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

会粤经贸监督［

２００１

］

１００８

号文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

２００１

］

６７３

号文批准，中山华帝燃具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５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中山市九洲燃气具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８．５５０ ２７．００

广东华帝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５．７００ １８．００

谢永培

１５５．５８５ ２．９０

陈富华

１０７．３００ ２．００

黎均林

５．３６５ ０．１０

合 计

５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未发生重大

资产重组。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４

］

１３２

号文核准， 华帝股份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

８．００

元，社会公众股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上述股本已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发行上市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５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６８．２１

其中

：

中山市九洲燃气具实业有限公司

２６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３４．１０

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８５

，

５００ １８．４２

广东华帝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６５７

，

０００ １２．２８

谢永培

１

，

５５５

，

８５０ １．９８

陈富华

１

，

０７３

，

０００ １．３６

黎均林

５３

，

６５０ ０．０７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７９

合 计

７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公司发行上市后股本变化

１

、

２００５

年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４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方案规定：以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末总股本

７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派现金股利

４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用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以每

１０

股股份转增

４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公司总股本由

７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并

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方案规定，公司的非流通

股股东为使其所持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１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即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３．３

股股份。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４６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８％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６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７２％

。

３

、

２００６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根据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以每

１０

股股份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１３２

，

１３２

，

０００

股，并经深圳南

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ＹＡ１－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４

、

２００７

年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根据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０６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３２

，

１３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

东以每

１０

股股份送红股

１

股，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以每

１０

股股份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１

，

７７１

，

６００．００

元，并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ＹＡ１－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５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０９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７１

，

７７１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

送红股

２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转增

１

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２３

，

３０３

，

０８０．００

元，并经深圳南方民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ＹＡ１－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６

、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２２３

，

３０３

，

０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

送红股

１

股，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元，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审国际验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２０１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５６

，

４４９

，

８４０ ２５．２８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２１３

，

４８０ ４．１３

潘权枝

６

，

４９６

，

５４５ ２．９１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７４

，

７２３ １．１５

黄志芳

１

，

６３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陈富华

１

，

５８０

，

３７４ ０．７１

杨建辉

１

，

３９２

，

１１６ ０．６２

李政江

９２６

，

９８１ ０．４２

曾国锋

７６６

，

３５３ ０．３４

郑强

７２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为华帝股份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九洲实业持有

４９

，

５７６

，

８００

股，占总股

本的

２８．８６％

，方案实施后，九洲实业持有

６４

，

４４９

，

８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８６％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九洲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８％

，本次减持前九洲实业持有

６４

，

４４９

，

８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８６％

，本次减持后九洲实业持有

５６

，

４４９

，

８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２８％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发放股票股利。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九洲实业持有

５６

，

４４９

，

８４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２８％

，方案实施

后，九洲实业持有

６２

，

０９４

，

８２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２８％

。

四、控股股东及其股权结构

（一）控股股东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九洲实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６２

，

０９４

，

８２４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８％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九洲实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法定代表人为邓新华，注册资本

１

，

３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住所为广东省中

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三楼

Ａ

区，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金属制品、微型电机、家用电器配件。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黄文枝、黄启均、邓新华、关锡源、潘权枝、杨建辉、李家康等七人持有九洲实业

１００％

的股份，间接持

有华帝股份

２５．２８％

的股份，同时该七位自然人还分别直接持有华帝股份的股份。 股权结构如下：

五、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燃气用具、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及企业自有资产投资、进出口经营业务。 目前，公司产品已形成

灶具、抽油烟机、热水器、消毒柜、橱柜等系列产品为主的

５００

多个品种。

２０１１

年，公司燃气灶具销售在国内的占有率为

１０．２１％

，

抽油烟机销售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为

９．０２％

。 （数据来源于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公司灶具、抽油烟机、热水器三大产品近年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均达到

８０％

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其它产品如消毒柜和

橱柜等产品收入也呈增长趋势。

２０１１

年 炉具 抽油烟机 热水器 其他

营业收入

（

亿元

）

４．９９ ７．５３ ４．５３ ３．３０

收入比例

（

％

）

２４．５２ ３７．００ ２２．２６ １６．２２

毛利率

（

％

）

２８．５８ ４２．４３ ２１．７１ ３３．４２

２０１０

年 炉具 抽油烟机 热水器 其他

营业收入

（

亿元

）

５．０７ ５．２２ ３．７６ ２．５４

收入比例

（

％

）

３０．５６ ３１．４６ ２２．６６ １５．３１

毛利率

（

％

）

３６．８５ ３９．０８ ２４．９４ ３２．９６

２００９

年 炉具 抽油烟机 热水器 其他

营业收入

（

亿元

）

４．３２ ４．２５ ３．０８ １．９３

收入比例

（

％

）

３１．７９ ３１．２８ ２２．６８ １４．２５

毛利率

（

％

）

３７．９３ ３５．８９ ２７．０７ ３３．５１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稳定。

六、公司下属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是否并表 主营业务

１

上海粤华厨卫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是

燃气具

、

油烟机

、

燃气热水器

、

电热水器

，

太阳能热水器

、

消毒柜销

售

２

中山市正盟厨卫电器有限

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是

生产

、

销售燃气具

（

燃气热水器凭生产许可证经营

），

太阳能设备

，

家庭厨房用品

，

空气净化器

，

烟雾净化器

，

家用电器及配件

３

杭州粤迪厨卫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是

厨房用具

、

太阳能设备

、

家用电器

、

五金交电的销售

；

投资管理

；

其

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规

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４

沈阳粤华厨卫有限公司

８０

万元

１００％

是

燃气具

、

电热水器

、

厨卫用品

、

洁具用品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及配

件销售及售后服务

５

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９０％

是 投资办实业

、

企业管理咨询

６

上海华帝厨卫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９０％

是 销售燃气灶具

、

抽油烟机

、

热水器

、

消毒柜等

７

中山市华帝集成厨房有限

公司

１

，

４００

万

元

８５％

是

生产

、

销售板式橱柜

、

板式整体卫浴及其配套产品

（

含拉篮

、

吊挂

件

、

抽屉导轨

、

橱柜功能件

），

五金制品

。

销售家用电器

、

燃气具

、

餐

具

。

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

）

８

中山炫能燃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３００

万

元

５６％

是 燃气节能技术及产品开发

，

生产

、

销售燃气用具等

９

中山市达伦工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４０％

否

销售五金制品

、

塑料制品

、

家用电器

、

日用百货

。

达伦工贸的产品

经营主要为辅助华帝股份专卖店业务

，

丰富其终端产品线

，

配合

终端销售

＊

沈阳粤华厨卫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七、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２３３

，

２７６

，

９１７．２３ １

，

０７９

，

５８７

，

９３６．７４ ８７４

，

１６０

，

４１９．７２

负债总额

６７３

，

７６５

，

１３７．５５ ６００

，

９３９

，

０７９．１４ ５０１

，

９２０

，

８１８．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５４２

，

１０３

，

７２３．６３ ４７０

，

２６４

，

０４５．３７ ３６５

，

９７０

，

１１２．６２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０３８

，

６８３

，

９９０．８４ １

，

６３５

，

８４３

，

７３４．０１ １

，

３８５

，

８６９

，

２１３．５３

利润总额

１６７

，

６６６

，

６４７．４４ １４８

，

４５８

，

１５０．５０ ６７

，

２７０

，

２４３．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３８

，

８３０

，

６０２．２６ １２１

，

４７１

，

０９２．７５ ５４

，

６１９

，

３４０．２３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６３％ ５５．６６％ ５７．４２％

销售净利率

７．０１％ ７．５５％ ３．９１％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４３ ２．１１ ２．１３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２ ０．５４ ０．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０５％ ２８．４７％ １６．１０％

八、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二节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一）奋进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叶江

公司住所：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之一五楼

Ａ

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８２３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投资工业、商业；股权投资、工业及商业用房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奋进投资历史沿革

１

、奋进投资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潘垣枝、潘锦枝、潘叶江、潘浩标、何伯荣共同出资设立中山华创投资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中山市花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花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５

号《验资报告》。 设立时

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金额 出资比例

（

％

）

潘叶江

９７５．００ ３２．５０

潘垣枝

６７５．００ ２２．５０

潘锦枝

６７５．００ ２２．５０

潘浩标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

何伯荣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奋进投资名称变更

(

下转

D10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8

月

8

日 星期三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八月


